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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提高弱勢生招收比率，並就個人申請制度進行質性及量化分析研究，後續將針對各界所提

疑慮與建議，邀集招聯會、甄選會及學校等代表進行研商並詳予評估檢討，作為未來調整招

考政策之參考依據。 

（一四九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國民中小學裁併校現況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842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2-401） 

林委員鴻池就國民中小學裁併校現況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及第 19 條之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立國民中小學之興辦及管理係屬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治事項，爰國民中小學之裁併校事宜，屬地方政府之權限。 

二、為維護學生受教權與學習品質，本部提供國民中小學裁併相關原則供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參考，相關重點臚列如下： 

(一)本部於 95 年 2 月公布「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」，供縣市政府做為小型學校整併與否之

指標參考，並分列一般性指標及特殊性指標，其中「一般性指標」指學校的一般性條件

，如學生數、社區結構、社區依賴度及距鄰近公立學校距離等，評分越低代表學校越應

考慮進行整合；「特殊性指標」則指不宜整併之因素，包含該鄉鎮只有一所小學、原住

民地區學校、到鄰近學校交通有重大安全顧慮（如經過土石流危險區域）等，凡受評估

學校符合任一指標，則表示該校不宜進行整併。 

(二)為確保學校整併後學生及教職員工等權益，本部 97 年 11 月訂定「國民中小學整併之處

理原則」，規範學校整併前、後應辦理之相關事項暨配套措施，國民中小學整併應把握

之原則重點說明如下： 

1.應以學生獲得最好的受教環境與學習效果為前提，規劃整併或轉型計畫。 

2.基於確保原住民及山地、偏遠地區學生就學權益，對於學校整併更應審慎研議。 

3.訂定轄內小型學校整合發展計畫或要點，並取得師生、家長及社區之共識，循序漸進

審慎處理。 

4.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合併或裁撤，應經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審議委員

會審議通過後辦理。 

5.學校整併後應做好教職員工生之安置及配套措施，確保其權益。 

6.訂定受併學生生活及課業輔導與適應計畫，持續追蹤輔導，以期使學生適應新環境。 

7.定期檢視閒置校園活化再利用情形，檢討整併成效，作為改進之依據。 

三、截至 104 年 4 月 30 日止，22 縣市均已完成國民中小學廢併校法制化程序，並納入相關作業程

序及配套措施，爰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推動國民中小學廢併校時，均須依照所定自治規

定確實評估所轄學校現況，並衡酌是否有不宜學校整併因素，以維護學生權益及兼顧教育資

源分配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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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關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教育補助部分，現行有行政院主計總處設算之「一般

性補助款」及本部相關「年度計畫型補助款」等教育資源挹注，以期弭平城鄉差距及提升教

育成效。 

（一五○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國中小學校舍安全、無使用執照及校

舍全面體檢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844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2-421） 

盧委員秀燕就國中小學校舍安全、無使用執照及校舍全面體檢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查民國 60 年修訂建築法後，內政部始將申辦使用執照規定納入建築法規範中。惟民國 60 至

70 年間，適逢建築法修正及各地方都市計畫送內政部核定之際，此為造成學校部分校舍未領

有使用執照之主因。然使用執照之有無與校舍耐震安全並無直接關係，仍應以詳細評估結果

為參據。 

二、本部為提升學校校舍耐震能力，保障校舍安全，業推動以下策略： 

(一)成立「高中職及國中小老舊校舍補強整建專案辦公室」 

1.98 年成立「高中職及國中小老舊校舍補強整建專案辦公室」，委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

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辦理。 

2.除提供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作業所需之技術與行政支援外，並協助推動高中職及國中

小校舍耐震能力評估、補強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等工作。 

(二)辦理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中小校舍普查及列管工作 

前揭專案辦公室自 98 年起推動「全國公立高中職與國中小學校之校舍耐震基本資料

現地普查作業」，業於 100 年 11 月完成；總計訪查 3,700 餘所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中

小學校，蒐集逾 2 萬 5,000 棟校舍建築物之耐震基本資料，針對 88 年（含）921 地震前

興建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中小老舊校舍進一步評估其耐震能力。 

(三)建立「校舍耐震評估及補強資料庫」 

1.為確保校舍普查資料準確性，並完善校舍耐震資料庫，該專案辦公室自 101 年起比對

舊有「校舍耐震評估及補強資料庫」中耐震評估及補強紀錄，以掌握全國公立高級中

等學校以下校舍之耐震評估及補強作業進度。 

2.相關校對作業完成後，建立「校舍耐震資訊網」，供學校及縣市政府查詢所屬校舍之

耐震履歷（含初詳評、補強、拆建等歷程及成果）。 

3.另自 103 年起，將「校舍耐震資訊網」與內政部營建署「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

補強資訊管理系統」辦理資料介接，爾後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資料更新，統

一由專案辦公室對營建署系統資料進行異動作業，以維持資料完整性。 

(四)辦理校舍耐震能力評估 


